


（1）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、股东账户卡、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
续； 
（2）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、单位持股凭证、法人
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办理登记手续； 
（3）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原件、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人证券账户卡
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； 
（4）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（须在 
2007 年 2月 2日下午 4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），不接受电话登记。  
五、其他事项： 


